
 

放棄覆核和股票暫停交易 

 

本公告乃由廣東愛得威建設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

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24 條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第 

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《上市規則》）作出。 

針對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科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依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
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24條作出之決定。根據該決定，除非本公司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

2B.06(1)條所賦予的權利申請審閱該決定，否則本公司股份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（該決定

日期起計七個營業日屆滿後）起暫停交易。 

本公司經慎重考慮，放棄《上市規則》第 2B.06(1)條所賦予的申請審閱權利，本公司股份將從

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起暫停交易。 

在允許恢復交易前，本公司必須： 

（1）重新符合第 13.24條規定； 

（2）履行香港聯合交易所可能制定的任何複牌指引；及 

（3）全面遵守《上市規則》且達到聯交所滿意的程度。 

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6.01A(1)條規定，若股份買賣連續暫停 18個月，香港聯合交易所可取消本

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 

 



 

 

中國深圳，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

 

 


